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加强我区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行业合法用砂管理的通知

各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企业：
　　为切实做好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指出我省出海水道内非法洗砂洗泥问题的整改工作，严格落实《广东省河长办关于印发广东省出海水道与河道水域非法洗砂洗泥问题整改工作方案的通知》（粤河长办〔2022〕26号）的要求，加强“开采、运输、销售、使用”等环节全过程动态管理，我局将对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企业用砂堆放场和用砂质量进行全面检查，依法查处使用不符合标准规范和没有合法来源的海砂等违法行为。具体要求如下：
　　一、自查自纠，全面摸排行业违法用砂行为
　　各企业立即对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用砂的合法来源、标准规范（主要针对氯离子含量）进行自查自纠，并从2022年1月1日起进行倒查。进一步加强海砂进场出场台账管理，必须遵守“进场必检，检测合格方可使用”原则，对未持有海砂合法来源凭证的海砂一律不得进场。对成品海砂的氯离子含量进行检测，氯离子含量不达标的一律不得出场，并对混凝土、砂浆半成品进行严格处理登记。各企业于2022年4月20日前把有关台账报送给区散装水泥办公室（详见附件）。
　　二、健全执法监管机制，强化日常监管作用
　　我局对站场内的各类生产用砂进行每月监督抽检，把氯离子含量列为每批次必检项目，并通过飞行检查、专项大检查等方式进行抽检。对查获不符合标准规范的海砂，按照《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建筑行业诚信管理办法》进行诚信扣分等处理，并联合有关部门查清海砂来源和渠道，涉嫌违法犯罪的，按规定及时移送司法机关。

附件：预拌混凝土行业合法用砂管理情况登记表.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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